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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双语教学主体能动性培养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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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学院 政法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在实施国际法双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能动性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激发学生的主体能动性，邵阳学院政
法系从国际法双语教材的选用、国际法教材的编写、教学内容的安排、试卷设置及激励措施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

取得了良好效果。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亦能对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起促进作用，二者结合则更

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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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
美国双语教育专家布莱尔（Ｒ．Ｗ．Ｂｌａｉｒ）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指出，“培养大量富有能力的双语人才（Ｂｉｌｉｎ
ｇｕａｌｓ）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１］。２１
世纪初，我国教育部在２００１年第４号文件和２００５年第１
号文件中先后要求高校在本科阶段逐步实施双语教学，

使外语教学的课程达到所开设课程的５％至１０％。在法
学专业１６门核心课程中，率先在国际法课程中开展双语
教学有其十分突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然而，众多高校

的教学实践表明，双语教学特别是国际法的双语教学效

果并不理想，在各方面原因中，学生的主体能动性的缺失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学生主体能动性

的发挥是学生掌握知识和获取能力的必要条件，学生只

有充分运用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更好地吸取知识、信

息并运用知识进行创造，使自己得到发展［２］２１１８。２０１２年
５月，邵阳学院政法系法学专业正式被湖南省教育厅确定
为湖南省“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两年来，在原

有基础上，我们根据既往的教学经验结合学生实际情况

对国际法双语教学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在教学改

革过程中，我们在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方面做足了文章，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方案的实施使学生的学习

热情与学习效果得到了明显提高。

２　科学安排课程教学与测试
如果将高校人才培养比喻成人才加工线，那么，学生

是高校教师的加工对象，而教学手段与教学模式以及教

学内容则是高校教师实施加工的路径。加工对象的个体

差异性要求高校教师高度重视其加工路径的选择，否则

难以生产出合格的成品。为了最大程度地在国际法双语

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我们做了以下有益尝试。

２．１　科学安排双语教学中英语的使用比例
现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概念肇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加拿大开展的“浸润式”教学，最初是为了解决加拿大国

内民族问题的一项语言文化政策，目的是帮助法语区内

英国裔孩子通过模拟自然语言环境的方式尽快掌握法

语［３］９，因此，它不同于我们当下讨论的作为专业教学“工

具”的双语。长期以来，英语在双语教学中的使用比例一

直是困扰高校师生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发

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英语在双语教学中使用的比例一

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定身量制并作出科学安排。

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与专业知

识水平，不要揠苗助长。中国人民大学曾就双语教学适

宜开设的范围及时间方面做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表明，

大多数师生认为，双语课程适宜在二、三、四年级开设，尤

其是三年级最为适宜开设［４］。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国际

法双语教学一方面要求教师有较好的英语输出能力，另

一方面要求学生应具有较好的英语摄入能力；从法学理

论的构建角度观之，国际法双语教学则要求学生在学习

国际法之前已经系统地学习了三大实体法与三大程序

法。据此，我校国际法双语教学安排在本科学习阶段的

第五个学期，在此阶段，大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有了长足的提升，法学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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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有了初步的构建。根据学生接受知识的递增性，笔

者对一般教材的体系安排也作了一定的调整。譬如，总

论教材都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安排在总论部分的最

前面，笔者则根据实际情况将该部分内容安排在分论的

最后。实践证明，学生在学完《国际法》总论后，学生对国

际法的基本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学习国际

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语使用的比例要根据教学内容作灵活安排，不能

雨露均占。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英语使用的比例不作

一刀切，对不同章节做了不同安排。比如，对于总论中的

“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上的主

体”“国际法上的国家”“领土法”，以及分论中的“条约

法”“国际组织法”“国际海洋法”，这些章节或理论性不

强或主要内容有国际公约或国际条约作支撑，我们根据

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尽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多使用英语，

英语使用率有时高达８０％或以上。而对于上述以外的其
他章节，我们则做灵活处理，譬如，有关“国际法的学说”

“国际法的效力”等章节，对于这些用母语理解都有一定

困难的章节，我们适当增加中文的解释，并且在各章节开

始前，对该章节的“ｐｒｏｐｅｒｎｅｗｗｏｒｄｓ”采取大学英语教学
模式进行集中教学，以扫除双语教学过程中的语言障碍。

教学手段要丰富多彩，不可老套死板。在我校法学

专业课程教学中，除不适合多媒体的部分课程外，大部分

课程实施多媒体教学。在国际法双语教学中，为了帮助

学生最大限度地理解相关章节的内容，我们对国际法双

语教学课件的制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求国际法双

语课件更吸引学生的眼球，适当增加课件动画的设置、在

案例分析中尽量引用相关的图片或视频。为了降低学生

的学习障碍，尽量使国际法双语教学课件的内容具体、丰

富，以便学生在听不懂的情况下能看懂，在不能单独看懂

文字的情况下能借助图片或视频看懂。使学生逐渐适应

双语教学的模式与环境，从而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效。

２．２　科学设置国际法双语教学的考试
一般来说，良好的测验应该具有信度、效度、合适的

难度和区分度，成绩评定是否科学规范也是影响学生学

习能动性的可能影响因素［５］４７５－４８０。亦即我们通常所说

的，考试是学习的指挥棒，如何发挥考试对学生学习指挥

棒的作用，以考试促进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显得十分

重要，与教学相适应，我们对国际法双语考试也作了积极

探索。

适当增加平时表现在期末成绩中的比例。对一般课

程而言，平时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３０％，基于国际法双
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公平、客观地反映学生平时的

真实学习效果，我们适当提高了该课程平时成绩在期评

成绩中的比例，使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平时成绩占期评成

绩的４０％。在这种机制下，为了取得较好的期评成绩，学
生会更重视平时的课堂表现。

试卷结构突出双语教学的特色。在试卷的命制过程

中，我们同样突出国际法教学的双语性。从试卷结构来

看，在整个国际法试卷中，每个题型的英语与汉语使用各

占一半，与双语教学相适应，我们对课堂中使用英语程度

高的内容采取纯英语测试方式，而对课堂教学中汉语使

用较多的内容则采用汉语命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一

题型实施同一标准，对于选择题、名词解释题及简答题，

我们在试卷中使用的英语程度要稍高，而对于案例分析

题，其英语使用程度则相对较低。

试题答案适当注意灵活性。在国际法试卷命题过程

中，我们还充分考虑了试卷卷面与试卷答案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双语教学的考试不仅体现在国际法考试的卷面

上，同时也应该反映在学生的答卷上。国际法试卷采用

了多种题型对学生全方位考试，如：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不定期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及案例分

析题。对于选择题而言，学生答卷无法体现答题语言，但

其它题型能有效反映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为了

既有效检测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又不至于将学生推至

无话可说的困境，我们对不同的题型作出不同的要求。

如：名词解释及简答题等题型要求学生用英语作答，而对

于案例分析题，我们通常采取“英语出题，汉语作答”的

方式。

３　挖掘学生潜力，着力培养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
教学的主体能动性

３．１　自编教材，使学生心生自豪感
教材是双语教学的载体，教材的选用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前文述及，当下严重缺失可供国际法双语教

学的合适教材，对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开展造成了严重障

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要求担任国际法双语教学

的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自编教材，目前，笔者在借鉴国外

学者 Ｉａｎ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ｒ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Ｉ．Ａ．Ｓｈｅａｒｅｒ的“Ｓｔａｒｋ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ａｒｋ
Ｗ．Ｊａｎｉｓ的“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等编写了
５万余字的全英文教材“ＡＴａｓ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由
于教材的编写紧贴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在使用过程中

普遍反映良好。当学生手捧自己老师编的教材走进教室

时，那种自豪感可想而知。

３．２　励志教育，催生学生的使命感
当下，各部门各行业都十分强调其人才具有国际视

野的重要性，中国在近几十年来也充分感受到了主动融

入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带来的诸多利益与便利。诚如学

者所指出的，我国的双语教学目的应该定位于教师运用

英语对一些自然、社会学科科目的教授，让学生得到熟练

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的机会，开阔自己的眼界，完善自

己的思维［６］。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思想对学生的负

面影响，部分学生认为，国际法离日常生活较远，毕业后

从事外交事业的可能性也不大，进而影响他们参与国际

法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在国际法双语教学过程中，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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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学生上述思想阴影，笔者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不

忘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笔者从公务员考试的公

平公正谈到新刑事诉讼法对“外国人犯罪管辖权”的修

改，告诉学生外交职位离我们并不遥远，普通二本院校的

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从事外交工作，基层工作

也需要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和较好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

培养起学生学好国际法双语课程的使命感。

３．３　随堂测试，提升学生的成就感
阿妮塔·伍德沃克曾指出，帮助学生对提高自身能

力有信心是激励学生的有效策略［７］４９９。教育心理学的强

化动机理论也认为，学生学习能动性倾向取决于先前的

学习行为与刺激所建立的联系。如果学生因学习而得到

表扬、奖励，他们就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反之，则缺乏学习

的能动性［８］９８。为了提升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即时感受

到学习的成功与快乐，笔者经常采取随堂测试的方式对

学生的效果进行检测，而且不论回答问题的质量如何，笔

者均尽量挖掘其闪光点进行及时表扬，如：回答要点全面

而新颖、英语语音纯正、声音很富磁性又宏亮等等，学生

在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同时，成就感由然而生。为此，笔者

在课堂提问中加大力度激励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对

于主动回答问题的，笔者承诺根据其回答问题的质量在

期考成绩中酌情加分，平时较为胆小的学生此时往往会

勇敢地用英语回答问题。比如，在用英语背诵《国际法院

规约》第三十八条时，出现了争先恐后的场面。

４　结　语
教学实践表明，有效提升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是更好

地开展国际法双语教学的有效路径。在激发学生主体能

动性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将国际法双语教学的特点与

学习科研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在激发学生主体能动性

的同时，教师也要主动将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与学生的主

体能动性保持一致，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制教材，对相

关章节进行小幅调整，注意各章节英语的运用比例等。

这样，在学生提高其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师生

彼此间的互动，从而切实提高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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